《东至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
( 征求意见稿)起草说明
一、起草背景 
为贯彻落实《安徽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》（皖数安〔2022〕2号）、《池州市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》（池政办〔2023〕30号）文件精神，加强全县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，推进集约建设、系统互联互通、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，我局牵头起草了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根据安排，我局参照省、市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和其他先进地区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经验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形成《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2024年1月4日我局发文征求各地、各部门意见建议，未收到反馈意见。1月16日，我局召开《管理办法》征求意见座谈会，邀请县委办公室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等10个部门参加座谈会。会上各部门结合各自职责分工，共提出意见6条，经认真研究，6条意见均已采纳。2月22日，我局再次发文征求各地、各部门意见建议，同时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，最终形成《管理办法（送审稿）》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(送审稿)由9章48条组成，对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做出明确规定。
第一章总则，共4条。主要阐述管理办法的建设背景、依据，明确办法的适用范围、使用原则。
第二章职责分工，共4条。主要明确了县委办公室、县发改委、县财政局等部门的工作职责。强调项目建设单位主体责任，要安排专人负责，加强项目统筹管理。
第三章统筹规划与计划，共6条。明确政务信息化建设规划、年度计划编制要求及批准程序，同时对计划执行、计划增补作出规定。
第四章项目申报与审批，共6条。明确项目申报、项目审批等程序要求。同时简化审批流程，投资额在100万元以上的项目可合并编制项目建议书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初步设计方案报批。强调投资额在5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须报送省、市数据资源管理局审核。
第五章项目建设管理，共7条。主要对项目建设实施管理、项目变更做出要求。强调项目建设单位要以满足工作实际需要为目的，合理编制项目造价，严禁重复建设、过度建设。有信息化硬件资源需求单位应填报资源申请表，由县数据资源管理局统一配置。
第六章项目验收评价，共9条。对项目验收程序、知识产权保护、档案和保密管理做出规定，明确由项目建设单位自行开展初步验收，初验通过后再由县数据资源局开展竣工验收工作。
第七章运行维护管理，共3条。主要明确了项目运维管理要求，强调运行维护应与省、市、县基础平台、政务云、电子政务网络等运行维护相衔接，集约、合理使用资源。
第八章监督管理，共5条。明确网信、财政、档案、保密、密码管理、数据资源管理等部门的监督管理职责。
第九章附则，共4条。明确不属于本管理办法的管理范围与实施时间等事项。
